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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到新闻、法律专家，再到普通的媒体工作者，都

曾有人呼吁加快新闻立法。这些呼声中多数强调的是通过立

法来保障新闻界从业人员的权利。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保

护从业人员权利是新闻立法的重点。但是在目前经济转轨带

来诚信缺乏的现实情况下，规制假新闻也应当是新闻立法的

重点。惟有如此，新闻立法才能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中寻找

到一个均衡点。 【关键词】新闻立法 假新闻 一、什么是假新

闻 新闻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

发布的消息、通讯或特写，是有一定新意的事实。新闻只能

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不能含有采写者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评

价和解说。假新闻是指采写者根据个人好恶或利益取舍过的

虚假的、不真实的带有主观色彩的信息。可以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 狭义的假新闻是指新闻从业人员主观臆造或者不加审

查就发布的违背客观事实的消息。广义的假新闻还包括避重

就轻、避实就虚、不顾社会正义和责任的新闻报道行为，比

如有的媒体曝光批判了某些街头小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的问

题，却不肯关注如何促进就业，解决养家糊口的民生问题，

这就会造成读者产生“形势一片大好”的误判；有的记者宁

愿挑起北大清华排名先后的无聊争议，也不愿意多读两本书

，只能把公众的品位引向猎奇和嚼舌头。 二、假新闻的本质

是一个人的舆论 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很多新闻媒体也开始追

求经济利益，这本来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如果单纯的追



求利润最大化而放弃了一个公益性价值，不顾新闻以客观、

真实为生命的职业道德，胡乱炮制假新闻，那就很危险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了。 假新闻的本质实质上

是把个人观点伪装成社会舆论。从新闻界一些不法从业者的

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 首先是某些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记

者号称是无冕之王，但事实上自封为王并不见的是什么好事

，因为众所周知王者是可以以言废法的，毫无客观性而言。

但是中国，记者绝对不是王，因为记者挨揍的事情并不少见

，除了社会原因以外，某些记者自身的素质低劣应该是最重

要的，因为辩证法从来是强调内因的。而且某些记者收黑钱

，做软广告，拿着名片四处炫耀，简直是乐此不疲（不要出

离愤怒，说的可能就是你）。某些做梦都想一炮走红成“名

记”，难免不择手段。还有一点，某些记者的文化素质不高

，在职进修的伪学历很高，但实际文化水平有限，病句错字

不少。由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去引导舆论，不误入歧途才怪呢

。 其次是幕后的编辑或制作人。作为媒体具体业务的实际操

作者，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最惯常的行为是运做，既然是运做

，也就没有客观性而言了。选择文章完全看个人偏好而言，

有句话说“文人多流氓”，肯定是指非法的编辑们了。只要

我们看看今天铺天盖地的报章杂志上编辑们选的那些文章，

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了。 然后是各色的评论员。某

些评论员发表的一些评论，其客观性更值得怀疑，其实媒体

的社论（评论）也仅仅是代表本媒体的观点，但是某些评论

员往往以圣人自居，在电视上、报纸上指手画脚，表现的学

贯中西，但其实他们的观点或许是来自厕所中某种感受的灵

感。 三、保证客观性----与言论自由对应的义务 虽然我们常



说法律是为了保障权利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权利与义务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事实上，立法本来就是从

人性本恶的基本立论出发还设定有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

所以说，义务是立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新闻自由或者说言

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而且是基本的权利，新闻立法必须进行

确认，并进行严格的保护。但是，这种自由是有条件的，那

就是必须承担保证新闻客观性、真实的义务。 新闻从业人员

的人身权利也应当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新闻从业人员可以因为受社会尊重而被给予某种特殊优惠

，但是新闻从业人员不能主动去索取特权。 新闻从业人员可

以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曝光，但必须尊重他人的合法隐私，

即使是违法者（包括经过法院判决有罪的违法者），也还拥

有基本的人权。另外，法定调查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

关行使，偷拍等采访手段应当被摈弃。 新闻媒体可以通过专

门的广告版面从事公告业务，但是不能用新闻的形式对某种

产品进行宣传或推荐，钻法律的空子，做软广告，误导消费

者。 四、新闻立法要完善责任体系 新闻立法应当明确有关团

体和个人危害新闻自由的法律责任，还应当明确新闻从业人

员非法制造假新闻的法律责任。 首先，新闻造假者应当对受

害的对象承担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各种损失要给予赔偿。

对于曾经制造假新闻的记者或者编辑，行业协会应当永远取

消其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资格。 其次，新闻造假者要对公众

承担社会责任，企图愚弄公众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无

论是软广告还是其他虚假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必须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